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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主要纠纷解决机构

■ 法院

1. 民事、商事、刑事、行政、家庭等

■ 仲裁机关

1. JCAA（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商事仲裁协会）

■ ADR

1. 日本律师协会、各地的律师协会

2. 获得法务大臣颁发的ADR机关认证的机关（日本体育
仲裁机构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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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法院

最高法院（1厅）

（②③的第三审）

高等法院（8厅）

（②③的第二审及
①的第三审）

地方法院（50厅）

（②一定金额以上请求的第一审及
①的第二审）

简易法庭（438厅）

（①少额请求的第一审）

家庭法院（50厅）

（③人事关系请求的第一审）

＊括号内表示的数字为日本国内
各地区设置的各法院的数量，但
也包含支部、出差所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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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的法官

■ 最高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长官1名和最高法院审判员14名
组成。

1. 实际上，最高法院法官经常由下级法院的审判员、律
师、大学教授、行政官、外交官组成，以达到相互关
系的平衡，并且由与前任相同的单位指定的情况也较
为普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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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级法院的法官

■ 审判员

1. 配置于高等法院・地方法院・家庭法院的法官。

2. 审判员从候补审判员等有工作经验10年以上的人员中任命。

■ 候补审判员

1. 配置于地方法院・家庭法院的法官。

2. 候补审判员从通过司法考试，并完成司法研修的人员中任命。

3. 原则上，1人不可进行审判，并且也不得同时2人以上加入合议
庭，而且也有不得成为法官的职权限制。

4. 但，如果有5年以上经验，将作为所谓的“特例候补审判员”与审判

员做同样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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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的人数、独立性

■ 截至2009年4月1日的规定人数

1. 高等法院长官8人、审判员1717人、候补审判员1020人、
简易法院审判员806人（加上最高法院法官15人合计
3566人）。

■ 法官的独立

1. 为使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场公正裁判，在行政机关的压
力下独立进行审判，其身份受到了有力的保障。

2. 行政机关不可惩戒法官。

3. 法官的工资在任职期间不得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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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员制度

■ 从民众中就各个案件挑选的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参加审理的
制度

■ 「与裁判员参加的刑事审判相关的法律」

1. 2004年成立、2009年5月21日施行。

2. 2009年8月3日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了最初的公开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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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员制度所适用的案件、有罪条件

■ 裁判员制度所适用的案件
1. 仅限刑事案件。
2. 杀人罪、伤害致死罪、抢劫致死伤罪、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、私人

财产目的的绑架罪等一定范围内的重大犯罪的审判
3. 被告人没有拒绝权

■ 原则上裁判员6名、法官3名的合议庭
1. 对于被告人对事实关系无争议的案件，可以由裁判员4名、法官1

名审理。
■ 裁判员参加审理，与法官一起调查证据，进行有罪无罪的判断以及有

罪时量刑的判断。
■ 有罪判决的条件

1. 须合议庭过半数赞成
2. 须裁判员和法官各1名赞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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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诉讼 － 诉讼的提起和管辖

■ 诉讼的提起

■ 土地管辖和事物管辖

1. 事物管辖

诉讼金额超过140万日元的诉讼原则上由地方法院管辖，该金
额以下的案件则由简易法院管辖。

2. 土地管辖

原则上，应向被告住所地管辖法院提起诉讼。

但是，例如基于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的诉讼可以向不法
行为地管辖法院提起诉讼，并且，与不动产相关的诉讼也可
以向发生纠纷的不动产所在地管辖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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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方式

■ 诉状以及诉讼文件的送达
1. 邮寄或执行官送达

通常采“邮寄送达”。
2. 补充送达、留置送达、附邮寄送达

应受送达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时，也可以采用当场留置送达（留置送
达，第106条第3款）。
通过上述方法无法送达诉状时，法院书记官可以采用挂号邮寄等方式送达诉
状（附邮寄送达）。该情况下，发送时，视为已送达。

3. 公示送达
用于不知道当事人的住所、居所以及其他应送达的地点，并且用通常的调查
方法无法查明的情况。原则上，从公告公布日起2周以后，送达生效。
由于无论被告是否实际收到诉状，均会承认送达的效力，故运用方面也是非
常慎重的。

■ 不承认私人送达。



10

向中国企业进行送达

■ 由于中国签订了《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
司法外文书公约》（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，1965年送达
公约） ，故根据该公约进行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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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中国企业进行送达

■ 中央当局送达（经由外国中央当局的方法）

1. 基于送达公约的原则性送达方法。

2. 送达由外国中央当局进行处理。

3. 由于可以不经由日本外务省以及驻外使馆，由最高法
院直接向受托国中央当局请求送达，故手续简便。

4. 送达所要时间为３－６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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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国企业的送达

■ 领事送达（向驻中国日本领事馆送达的方式）

1. 在送达公约加盟国，该送达方式原则上被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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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诉讼的流程～口头辩论、争论点整理

■ 原告 起诉书 → 被告 答辩书 → 原告 第一准备书面 → 被告
第二准备书面 ・・・・

■ 口头辩论

1. 原告、被告、其诉讼代理人出庭，根据事先向法院提交的准备书
面陈述意见，并提交证据以证明其意见。

■ 争论点及证据的整理程序

1. 当事人之间就对判断必要的事实关系有争议，需要进行争论点及
证据的整理的事件，法院实施争论点及证据的整理程序以便将询
问证人等的证据调查缩小到争论点后有效且集中地进行。

2. 准备的口头辩论、辩论准备程序、书面的准备程序的3种

3. 远隔地的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电话会议系统就争论点进行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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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、二审、终审

■ 日本为三审制

1. 对第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，自判决送达之日
起2周内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二审上诉。

2. 对第二审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也同样可以向其上
级法院（最高法院等）提出终审上诉。

■ 跳跃上诉

1. 当事人仅对第一审法院判决的法律问题不服的，经对
方同意可以直接提出终审上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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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执行

■ 日本的判决在中国，在中国的法院被认可其效力的情形基
本不存在。

■ 但，在日本国内可以执行。

1. 中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债权、中国企业的驻在员事务
所的资产（动产、存款等）等可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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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仲裁

■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商事仲裁协会

■ 案件数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CIETAC）还要少
很多（一年约10～20件）

■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，是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
（纽约公约）的缔约国。中国和日本有相互承认的程序。

■ 通常在中国也得到承认，但也有以程序上的瑕疵为由未被
承认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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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CAA仲裁流程

摘自JCAA网站
http://www.jcaa.or.jp/a
rbitration-j/kaiketsu/t-
2.html

企业A 企业B仲裁协议

仲裁条款

纠纷

申请仲裁

选任仲裁员

审理程序

完结

仲裁裁决

国际强制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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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

■ 理念

国际贡献、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授技术

■ 基本制度

1. 外国人研修生的停留期限基本上是1年以内。

2. 之后，通过国家技能鉴定基础2级的，符合指定条件时
为了在同一个公司学习实践性的技能可以再停留2年。

3. 在该公司签订雇用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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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利用情况

■ 外国人研修生的入境逐年增加

■ 2005年为83,319人、其中由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
（JITCO）支援的研修生总数为57,050人

■ 入境的外国人研修生的国籍中，中国为55,156人占全体的
66.2%（2005年）。此外，来自印尼、泰国、越南等国家的也
较多。

出处 2006年度版JITCO白皮书、法务省出入境管理相关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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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人研修制度被指出的问题事项

■ 随着研修生的急速增长人权侵害和事案也增多。

■ 典型的事例

1. 吊销护照、强制存款、研修生的加班劳动、对权利主
张人的强制归国、非实务研修的未实施、收取保证金
和违约金约束人身、违反最低工资法等

2. 被报道以每小时300日元的工资使其加班等。

■ 也被指出制度的宗旨和实际情况的背离。饱受与中国等外
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之苦的中小企业不是为了本来的目的国
际贡献，而是为了确保低工资劳动力利用本制度的情况显
著，研修生中也有不是为了掌握技能而是来日本打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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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事项的改善

■ 法务省于2007年12月26日に修改《关于研修生及技能实习生的入境、
停留管理的准则》

1. 加强处罚力度

2. 一律禁止接受机关保管研修生的护照

■ 入境管理法的修改

1. 修改法于2009年7月8日成立。

2. 技能实习制度相关的修改将在1年以内实施。

3. 停留资格为“技能实习”的创设研修生入境后2个月内应听讲习。

4. 讲习结束后，可以根据与企业的雇用合同从事技能学习活动。适
用最低工资等劳动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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